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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家地产签约提示

1.	请您确认，在签署合同前，您已仔细阅读过合同条款并予以理解和接受，同时我公司经办人员已向您告知

与租赁房屋及合同签署有关的信息。

2.	请您核查一式三份合同的内容（包括手工填写的部分）应完全一致。

3.	在您签署的合同中，除需手工填写的地方以外，其他部分均不得随意进行手写补充和修改，否则将会影响

合同或条款的有效性；如您确实需要对合同中条款进行补充或修改的，请您及其他签署方在补充或修改处

签字确认并加盖我司公章后，方为生效。

4.	在您向链家地产支付中介服务费时，请向我司经办人员索取由链家地产加盖印章的专用收据；如该经办人

员不能提供上述专用收据的，请您务必谨慎付款，必要时，请与您签约的店面经理进行确认。

5.	在填写相关合同文本时，如遇“【　】”或“□”等需要选择的内容，请务必做出明确的勾选，以划	“√

”方式选定您选择的事项；对于实际情况未发生、或双方当事人不作约定、或该条不适用时，应当

划“×”，以示删除。

6.	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请您在向我司支付中介服务费时，优先选择如下方式：

POS机刷卡——您可以使用本人的银行储蓄卡刷卡（本地卡、异地卡均可），刷卡后请持卡人在POS小票

上亲笔签字

银行转账——通过银行柜台以现金（或转账）的形式将服务费直接汇入我公司如下对公账户内

网银汇款——通过网上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服务费直接汇入我公司的如下对公账户

			7.链家地产对公账户为：

收款方：西安链家宝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收款方开户行： 收款账户：

中国招商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129910418110802

如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问题、意见或建议，请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1010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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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交易方留存信息表
房屋出租方

	
出租人（甲方）签章：																										
	
	

姓名 雷海军
英文名 X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79年 01月 28日
证件名称 身份证 证件号码 612129197901280819
联系电话 15809236552 电子邮箱 X
通讯地址 西安市未央区浐灞大道1228号附6号18栋1单元4层4号

1

1.5版



年 月 日

房屋承租方

	
承租方（乙方）签章：																									
	

姓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公司
英文名 X
性别 无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2000年 11月 27日
证件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证件号码 91110106722616974K
联系电话 15209227372 电子邮箱 X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代理人一

姓名 冯艳康
英文名 X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87年 05月 16日
证件名称 身份证 证件号码 612730198705161313
联系电话 15209227372 电子邮箱 X
通讯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丁家湾乡前畔村032号
被代理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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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西安市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人（甲方）：雷海军		

承租人（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公司	

中介人（丙方）：西安链家宝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与乙

方在丙方的中介服务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房屋租赁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房屋基本情况

(一)		房屋坐落于西安市	未央区浐灞三角洲18幢1单元10404室	，（该房屋所属楼盘	浐灞半岛A6区	，幢号：

18 	，单元： 1 	，楼层： 4 	，房号： 404 	），建筑面积 77.83 	平方米。房屋采暖方

式： 	集中供暖/	 	自行采暖。

(二)		房屋权属状况：甲方持有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买卖合同	 	其他房屋来源证明文件，房屋所有权证书编

号：	1200114011-1-18-10404~1	或房屋来源证明名称： x 	，房屋所有权人（购房人）姓名或名称：	

雷海军 		 	是	 	否	已设定了抵押。

(三)		甲方保证对租赁房屋享有合法出租的权利，房屋的出租不违反国家及陕西省、西安市的任何法律和政策要

求，且不侵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

第二条		房屋租赁情况及登记备案

(一)		租赁用途：居住 	；如租赁用途为居住的，居住人数为： 2 	，最多不超过 4 	人。

(二)		甲方应自与乙方订立本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的房屋租赁管理机构或者阎良区、临

潼区、长安区、市辖县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变更或者期满、解除的，出租人应当在三十日

内到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如租赁用途为居住的，居住人员中有外地人员的，甲方应提供相关证明，督促和协助乙方到当地公安派出所

办理暂住证。居住人员中有境外人员的， 	甲方	 	乙方应自订立本合同之时起24小时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

住宿登记手续。

第三条		租赁期限

(一)		房屋租赁期自 2021 年 05 月 23 日	至 2021年 08月 22日	，共计 X 	年 3 	个月。甲方应

于 2021 年 05 月 23 日	前将房屋按约定条件交付给乙方。《房屋交割清单》（见附件二）经甲乙双方交验签

字盖章并移交房门钥匙及	钥匙门禁、燃气卡	后视为交付完成。

(二)		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收回房屋，乙方应按照原状返还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甲乙双

方应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使用等情况进行验收，结清各自应当承担的费用。甲方同意乙方装修房

屋的，按照本合同第九条约定的相关条款执行。

						乙方继续承租的，应提前 30 日向甲方书面提出续租要求,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双方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

第四条		租金及押金

(一)	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租金每月人民币（小写） 2,000.00	元（大写）贰仟元整	，租金按照 	月 	季	 	半

年 	年	 	一次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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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租金总计：人民币（小写） 6,000.00		（大写）陆仟元整	。	

						支付方式： 	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宝等）	 	现金	 	转账支票	 	银行汇款/银行转账	。

						各期租金支付日期:

(三)	押金：人民币（小写） 2,000.00	元（大写）贰仟元整	，乙方应于支付第一笔租金当日一并支付给甲方，租

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房屋租赁押金除抵扣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租金，以及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外，

剩余部分应如数返还给乙方。

第五条		其他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

							租赁期内的下列费用中：

							由甲方承担： 		水费	 		电费	 		电话费	 		电视收视费	 		供暖费	 		燃气费	 		物业管理费	 		房屋租赁税

费	 		卫生费	 		上网费	 		车位费	 		室内设施维修费	 	 X 	费用。

						由乙方承担： 		水费	 		电费	 		电话费	 		电视收视费	 		供暖费	 		燃气费	 		物业管理费	 		房屋租赁税

费	 		卫生费	 		上网费	 		车位费	 		室内设施维修费	 x 		费用。

						本合同中未列明的与房屋有关的其他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垫付了应由甲方支付的费用，甲方应根据乙

方出示的相关缴费凭据向乙方返还相应费用。

第六条		中介服务

(一)		丙方应当认真负责地为甲乙双方提供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提供的机会及中介服务，如实报告有关订立房屋租

赁合同的事项，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提供房屋租赁市场行情咨询；（2）寻找、提供发布房源、客源

信息；（3）引领承租人实地看房；（4）促成租赁双方签署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5）协助租赁双方办理物业

交割。

租期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租金金额 租金支付日期

第一租期 自 2021 年 05 月
23 日	

至 2021 年 08 月
22 日	

	 6000 	元
	 2021 年 05 月

23 日	

第二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三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四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五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六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七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八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九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第十租期 自 x 年 x 月
x 日	

至 x 年 x 月
x 日	

	 x 	元
	 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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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介服务费：

1.	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丙方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小写） 1,000.00	元（大写） 壹仟元整	。支付方

式： 	银行转账	 	转帐支票	 	银行汇款	 	POS机刷卡。

2.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丙方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小写） 1,000.00	元（大写） 壹仟元整	。支付方

式： 	银行转账	 	转帐支票	 	银行汇款	 	POS机刷卡。

(三)		本合同签订后，如租赁双方解除、中止或变更租赁关系的，租赁双方仍应向丙方支付所约定的中介服务

费。

第七条		房屋维护及维修

(一)		甲方应保证出租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不得危及人

身安全；乙方保证遵守国家、陕西省及西安市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规约。

(二)		租赁期内，甲乙双方应共同保障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处于适用和安全的状态：

1.	对于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甲

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的七日内进行维修。逾期不维修的，乙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因维修房

屋影响乙方使用的，应相应减少租金或延长租赁期限。

2.	因乙方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发生损坏或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

或承担赔偿责任。

（三）除本合同附件所列设施外，乙方另需装修或者增设附属设施和设备的，应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应按

规定向有关部门审批的，则还须依法办理批准手续，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乙方增设的附属设施和设备及

其维修责任，甲、乙双方在其他约定处另行约定。

第八条		转租及出售

（一）	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以外，乙方需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在租赁期内将房屋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

人，并就受转租人的行为向甲方承担责任。

（二）	若甲方在租赁期内出售该房屋，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若乙方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乙方应

配合签署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第九条		装修条款

（一）租赁期内，如乙方需对房屋进行装修，应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二）甲方书面同意乙方装修房屋的，租赁合同解除时，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按照以下哪种方式处理：

	 	保持现状；

	 	恢复原状；

	 	保持现状，	甲方补偿装修费共计人民币（小写）	 x 	元（大写）	 x 	。

第十条		合同解除

(一)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二)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本合同自行解除。

(三)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1.	迟延交付房屋达十日的。

2.	交付的房屋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影响乙方安全、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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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承担约定的维修义务，致使乙方无法正常使用房屋的。

4.	欠缴各项费用的金额相当于一个月房屋租金且影响乙方居住使用的。

5.	签署本合同后，甲方拒绝出租该房屋的。

6.	隐瞒房屋抵押状况、签前查封、保全状况、产权转移情况或其他权利瑕疵，影响乙方使用的。

7.	甲方房屋存在查封、保全等情形，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的。

8.	 	 X 	

(四)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1.	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十日的。

2.	欠缴各项费用的金额相当于壹个月房屋租金的。

3.	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4.	擅自拆改变动或损坏房屋主体结构的。

5.	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备设施损坏并拒不赔偿的。

6.	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的。	

7.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的。

8.	签署本合同后，乙方拒绝承租该房屋的。

9.	 X 	

(五)		其他法定的合同解除情形。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		甲方有第十条第三款约定的情形之一且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甲方应退还乙方支付的押金和未实际发生的

租金，并按月租金的 100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二)		乙方有第十条第四款约定的情形之一且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实际发生的租金。甲方不

予退还乙方支付的押金，但应退还乙方未实际发生的租金。甲方可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损失。

(三)		租赁期内，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提出解除合同需求的一方，应按月租金的 100 	%向对方支付

违约金。

(四)		租赁期内，甲方需要提前收回该房屋或者乙方需要提前退租的，除应征得对方的同意外，还应提前 30

日通知对方，违约方按月租金的 100 	%支付违约金，甲方还应退还乙方未发生的租金。

(五)		如双方在发生第十条第三款、第四款约定的情形后协商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方应按月租金的 100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六)		因甲方未按约定履行维修义务造成乙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		甲方未按约定时间交付该房屋或者乙方不按约定支付租金但未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的，以及乙方未按约定时

间返还房屋的，应按	一个月房租	标准支付违约金。

(八)		丙方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事实或有恶意串通行为的，除退还已收取的中介服务费外，还应赔偿由此给

甲方或乙方造成的损失。

(九) X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及合同生效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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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

						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及附件）一式三份，其中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丙方执一份。

第十三条		其他约定事项

（一）甲方或/和乙方需丙方开具服务费发票，丙方待房屋交付后向支付中介服务费的甲方或/和乙方开具发票。

若付费方需要在房屋交付前开具发票，应当实际向丙方足额支付服务费后方可要求丙方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发

票抬头为付费方本人；如付费方有多个的，发票抬头仅能为其中之一或全体。如果发票为多张的，多张发票抬头

须一致。

（二）如解约需丙方退还费用的，付费方应向丙方退还已开具的发票；如付费方不能退还发票的，丙方退费时按

已开具发票面额的6%进行税费扣除。

（三）	其他：	1.剩余房租4000元于5月23日之前支付给业主。																												

	2.出租方收款信息：																																																																																					

				账户名称：雷海军																																																																																																						

				账号：6214855312326529																																																																																												

			开户行：济南分行和平路支行	

（以下无正文）

出租人（甲方）签章：																																												承租方（乙方）签章：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中介人（丙方）签章：西安链家宝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沣惠南路16号泰华金贸国际12幢1单元第3层

经纪执业人员签字：																																																资格注册证书编号：																										

经纪执业人员签字：																																																资格注册证书编号：																										

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																																				

附件一：相关费用明细

附件二：房屋交割清单

提示：甲方、乙方向丙方交付中介服务费时，请向丙方索取加盖有丙方正式印鉴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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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相关费用明细

	

	

	

项目 单价
起计时
间

起计底数 项目 单价
起计时
间

起计底数

水费 物业费
电费 卫生费
电话费 上网费
收视费 车位费
供暖费 租赁税费
燃气费

交
房
确
认

对上述情况，乙方经验收，认为符合房屋交验条件，并且双方已对水、电、燃气等费用
结算完结，同意接收。

交房日期：																年						月					日

出租人（甲方）签章：																								
	

	承租方（乙方）签章：																									

退
房
确
认

甲乙双方已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使用等情况进行了验收，并办理了退房
手续。有关费用的承担和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的返还	□无纠纷	/	□附以下说
明：																																																															。	

退房日期：																年						月						日

出租人（甲方）签字：																								
	

	承租方（乙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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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房屋交割清单
1.装修情况

2.固定设施

3.电器家具

										出租人（甲方）签章：																																																		承租方（乙方）签章：				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地面：□木地板□地砖□水泥地□其他：																				 □有损坏：															

墙面：□木墙裙	□壁纸□立邦漆	□彩喷	□其他：								 □有损坏：															

窗：		□铝合金	□塑钢	□铁窗			 □有损坏：															

门：		□防盗门		品牌：																											 □有损坏：																									

□抽油烟机	品牌：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燃气灶			品牌：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整体橱柜		品牌：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电视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冰箱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洗衣机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空调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热水器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微波炉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DVD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音响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电脑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饮水机 	数量： 品牌型号：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电话 电话号码：																					 □有话机	□无话机

		□床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床垫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衣柜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书桌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餐桌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沙发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茶几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梳妆台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椅子 数量：																					 □新	□较新	□旧	□无损坏	□有损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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